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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钢钒债 1”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一、根据《公司法》第174条，每一单个债券持有人可在公司提

出的两种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之中选择赞成一种以投票表

达自己的意愿，但最终的利益保护方案以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方案

为准。每一单个债券持有人不能对两种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都选择赞成。 

二、根据《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分离债募集说明书》”）

第二节第二、（二）部分之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

投票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债券面值总

额的持有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债券

持有人具有同等效力。 

三、恢复交易后购买钢钒债1的债券持有人，视同知道并接受本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内容。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恢复交易后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购买钢钒债1的债券持有人和公司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四、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

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五、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债

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为最终方案且不再修订，公司不再就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涉及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另行安排召集债券持有人

会议讨论。 

六、包含有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有效期自通

过之日起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或终止后第四十五日止。 

七、公司董事会承诺，严格按照钢钒债1债券持有人会议讨论决

定的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依法履行公司义务。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拟以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资产、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

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及公司债券（简称钢钒

债1，代码115001）持有人之利益，公司将按《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

限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分离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通知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将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方案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因此，公司

董事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如下钢钒债1

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法》第174条，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券持有人可在下列两种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具

体方案之中选择赞成一种以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最终的利益保护

方案以债券持有人通过的方案为准： 

（一）评级并加强担保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资格的机构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后公司的偿债信用进行评估，就重组后公司的信用级别出具评

级报告，为债券持有人评估钢钒债1提供依据。 

公司在原有的担保之外，对钢钒债1的到期清偿补充提供新的担

保，由一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提供不可撤销的、足以对到期债券

还本付息的偿债担保。若因政策原因致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不能提

供相应担保，则由公司寻找具有偿债资格和能力的其他银行或企业法

人，在原担保主体已提供的32亿担保的基础上，补充提供不少于7亿

元限额的、不可撤销的担保，以加强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原已提

供的偿债担保；原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为钢钒债1提供的25亿元

担保和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为钢钒债1提供的7亿元担保保持不

变。 

（二）提前清偿 

1、 如果钢钒债1 持有人向攀钢钢钒提出提前清偿的要求，则攀



 

钢钢钒将按照每张债券83.96 元的价格，向债券持有人提前清偿债

务。该价格系按照如下两者孰高原则确定：（1）以五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5.76%作为折现率、以2012 年11 月27 日作为到期日计算的钢钒

债1现值83.96 元，（2）钢钒债1债券2007 年10 月17 日停牌前20 个

交易日的加权平均交易价格83.16 元。 

2、 回售申报 

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次一交

易日，为本清偿保护方案债券持有人登记日（以下简称“债券登记

日”），凡在债券登记日当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钢钒债1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将其持有的钢钒债1全部或部分按本保护方案回售给公司。 

债券登记日后紧邻的四十五日为债券持有人进行债券回售申报

的期间（以下简称“申报期”），于债券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于前述申报期向公司申报将其持有的钢钒债1按本保护方案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 

于申报期成功申报的债券持有人，其全部或部分申报回售的钢钒

债1将于申报成功后停止交易直至公司根据本清偿保护方案实施回售

之日或本次重大重组方案因未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而导

致本清偿保护方案失效之日。 

3、 回售实施 

公司将于发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公告后的四十五日内，按本清偿保护方案向成功申报回售的

债券持有人支付回售价款。 



 

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未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则已

成功申报回售的钢钒债1的回售申报将自动失效。该等已成功申报的

钢钒债1将自公司发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未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公告之次一交易日起恢复交易。 

债券持有人未在申报期内申报回售，视为放弃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分离债募集说明书》的各项约定依然有效，债券持有人与公司

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合法存续，公司将按照《分离债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债券持有人在申报期内申报回售，视为其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公

司将按本次会议通过的提前清偿方案向要求提前清偿的债券持有人

清偿钢钒债1，已获清偿的钢钒债1将相应注销，其所记载的债权债务

关系消灭。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Ο七年十二月一日 

 


